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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蒙特利尔 

 
 

增编 
 

项目提案：卢旺达 
 
 

发布本文件是为了： 
 

 增加下列第 9 段（之二）： 
 
9（之二）. 修订的核查报告是在 UNEP / OzL.Pro / ExCom / 77/59 号文件发布后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提交的。核查报告证实，政府正在执行氟氯烃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制度，2015
年氟氯烃消费总量为 3.61 ODP 吨，低于该年的最高允许消费量。核查结论认为，卢旺达

遵守了《蒙特利尔议定书》及该国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协定。核查报告建议如下：有必要

确保分发制冷剂识别器，海关官员必须定期进行培训；就国家臭氧单位发放的和在海关入

境点出示的进口许可证进行定期交流和交叉核对；确保按分配的配额核准实际进口数量，

以此来使用已发放的许可证；审查和核对已发放的配额和实际进口数量；确保在批准进口

许可证之前必须对制冷剂作出具体说明。 

 删除第 13 段最后一段话。 
 
 将第 14（b）（二）段改为： 

 
（二）环境规划署将在提交下一次付款申请时报告核查报告中各项建议的执

行进展情况。 

     
 


